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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草案 
提出草案前應

先與署內相關

單位研商，取

得最大共識 

政策簡報 
牽涉本署重大

政策者，應先

向署長簡報 

公聽會 
應邀集與法案

內容有利害關

係或關注相關

議題之機構、

團體或人員與

會 

研商會 
視法案牽涉層

面，決定邀集

相關機關會商 

會法規會 
重要法規命令得簽准

召開法規委員會 

會前會 
主管會報前視

需要陳請副署

長或由提案單

位主管召開署

內研商會整合

相關意見 

主管會報 發布、會銜或

報行政院 
生效至實施應

間隔至少六個

月，以利廠商

調整生產設備 

通報 WTO 秘書處 
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協助通報，除提供 60
日作為意見徵詢期，

並預留 10 日通報作

業期間 

發布後 3 個工

作日內通報至

法務部，並於

6 個月內將英

譯之法規通報

至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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